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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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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精液稀释液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禽精液稀释液（以下简称“稀释液”）使用的总体要求、稀释液质量要求、稀释液包

装、贮存和运输、稀释液使用和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禽精液稀释液的检验、质量评价及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924.11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维生素的测定 

GB/T 18246  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 

GB/T 30986  生化制品中葡萄糖、蔗糖、麦芽糖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示差折光法 

NY/T 4047—2021  家禽精液品质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稀释操作室环境 

4.1.1 室内应相对密封，便于清洁卫生。 

4.1.2 室内应保持清洁卫生，定期紫外线消毒。 

4.1.3 室内应配有温控设施，温度控制精度不低于±0.5 ℃。 

仪器设备 

4.2.1 仪器设备的配备及性能应满足稀释液使用的需要。 

4.2.2 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精密仪器设备应保存使用和维护记录。 

4.2.3 量器具（如温度计、天平、量筒、移液器）、恒温箱、水浴箱、显微镜恒温载物台和压力容器

等应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 

4.2.4 所有仪器设备至少每周清洁一次，不使用时加盖防护罩。 

4.2.5 仪器设备使用由操作人员按相关使用说明书熟练操作。 

器具清洗和消毒 

4.3.1 稀释液使用过程中需要相关的器具应配置齐全。 

4.3.2 所用器具应保持使用前后的清洁卫生，不同材质的器具应按附录 A采用不同的洗涤和消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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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稀释液质量要求 

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6 稀释液包装、贮存和运输 

包装 

6.1.1 应使用耐热、无毒、无害、无菌材料进行包装。 

6.1.2 包装应能使稀释液免受自然、机械性损坏和细菌病毒污染。 

贮存 

稀释液可室温或冷藏贮存，超出以下时间不应使用： 

——室温（25 ℃±5 ℃）：3 个月； 

——4 ℃±1 ℃：12个月。 

运输 

6.3.1 稀释液常温运输。 

6.3.2 稀释液外包装明显位置应标注“向上”“小心轻放”等储运图示标志。 

7 稀释液使用 

稀释液检验 

7.1.1 稀释液使用前应随机抽检，对感官指标、氨基酸、葡萄糖、维生素、pH 值、渗透压进行检验，

检验方法按附录 C进行。 

7.1.2 检验所用试剂应该达到细胞培养级别或分析纯度级别以上；所用水应为高纯度注射用水。 

使用前分装 

稀释液应于4 ℃±1 ℃分装后使用，不应预热或回温后分装。分装过程应迅速，分装完后立即密封。 

配制 

按产品说明书配制。 

禽精液稀释 

7.4.1 禽精液采集后应在 20 min 内进行稀释。 

7.4.2 采精前，将稀释液加热至 37 ℃～39 ℃，随后沿集精杯壁缓慢加入到精液中，轻柔混匀。 

7.4.3 稀释液与禽精液比例应为 1：1～1：4；宜优先选择 1：1和 1：2比例进行稀释。 

精子活力检测 

稀释后静置5 min进行精子活力检测，按NY/T 4047—2021中5.5的规定进行，精子活力在0.8以上方

可进行分装与保存。 

禽稀释精液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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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10 mL～100 mL毫升为单位，将禽稀释精液分装至无菌离心管，并标明禽品种、标记（种公鸡脚

环号、电子标签或耳标号等）、生产日期、保存有效期、稀释液名称和生产单位等。 

贮存 

分装后宜立即使用，1 h内使用完；或放入17 ℃±1 ℃恒温箱中贮存。 

运输 

稀释后禽精液于17 ℃±1 ℃运输，运输过程中不应强烈震动，不应长时间运输。 

输精量 

稀释精液使用量宜为每只母禽25 L～35 L。 

8 记录 

稀释液使用过程应有原始记录，包括稀释液检验、使用前分装、禽精液稀释、精子活力检测、禽稀

释精液分装、贮存、运输等。记录保存时间不应少于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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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器具清洗和消毒 

A.1 玻璃器皿 

A.1.1 首次使用的玻璃器皿先用自来水刷洗，除去灰尘。放入5％稀盐酸中浸泡12 h，取出后立即用自

来水冲洗，再用洗涤剂刷洗或用超声波洗涤器清洗15 min～30 min，自来水冲干净后置于电热干燥箱中

烘干。用清洁液（重铬酸钾120 g：浓硫酸200 mL：蒸馏水1 000 mL）浸泡12 h后捞出器皿立即用蒸馏水

反复冲洗，直至光亮、无水滴附着为止，用蒸馏水浸泡12 h后，烘干，用锡箔纸包裹进行120 ℃、20 mi

n高压消毒处理，烘干备用。或采取高温干燥消毒处理，即将洗净的玻璃器皿送入高压电热干燥箱，加

热至160 ℃后再恒温1.5 h～2.0 h。自然冷却后待用。 

A.1.2 使用过的玻璃器皿可直接泡入洗涤剂溶液中，浸泡后刷洗干净烘干消毒备用。使用多次的器皿

用清洁液处理，后续步骤同A.1.1。 

A.2 集精杯（瓶）、集精杯外套和盖子等 

A.2.1 玻璃集精杯（瓶）清洗消毒同A.1。 

A.2.2 塑料集精杯（瓶）、集精杯外套和盖子使用后，用水冲去表面污物，然后在加有洗涤剂的温热水

中刷洗，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蒸馏水逐个冲洗，洗净置于架子上，其上覆盖两层清洁纱布，干燥备

用。塑料集精杯（瓶）用75％酒精消毒，最后用生理盐水棉球多次擦拭；集精杯外套和盖子用紫外线消

毒30 min后方可使用。 

A.3 其他器具 

其他器具根据类型选择适宜的消毒方法： 

——金属镊子、胶塞、胶头吸管等使用 75％酒精擦拭消毒，待酒精挥发尽后方能使用； 

——细管等使用紫外线消毒 30 min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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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禽精液稀释液质量要求 

B.1 原料要求 

B.1.1 不应添加抗生素和有毒有害物质。 

B.1.2 试剂应使用细胞培养级别或分析纯以上规格。 

B.1.3 水应使用注射用水。 

B.1.4 稀释液配制一采用过滤除菌配制。 

B.2 感官指标 

颜色应与添加的指示剂颜色对应。 

B.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A.1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分，％ ≤98 

氨基酸，％ 0.02～0.20 

葡萄糖，％ 0.1～1.0 

维生素，％ 0.001～0.010 

酚红，％ 0.005～0.020 

无机盐，％ 0.1～1.0 

pH值 7.2～7.8 

渗透压，mOsm/kg 2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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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禽精液稀释液质量检验方法 

C.1 感官指标 

将样品置于洁净的白瓷盘中，在非直射日光、光线充足、无异味的环境中目测检验。 

C.2 氨基酸 

按GB/T 18246的规定进行。 

C.3 葡萄糖 

按GB/T 30986的规定进行。 

C.4 维生素 

按GB/T 14924.11的规定进行。 

C.5 pH 

使用pH计测量。 

C.6 渗透压 

使用渗透压测定仪测量。 

 


